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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雲林縣文化資產審議會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組）專案小組 

第四次現場勘查 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20日（一）下午 12時 30分  

二、出席單位/人員：（如簽到表）  

三、現勘案由： 

1. 「北港鎮博愛路 177巷 5、6號縣有宿舍」。 

2. 「斗六市公正街 195巷警察宿舍群 30、32、36、75、77號」。 

四、文化處說明：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 條、雲林縣稅務局 109 年 7 月 2 日雲稅行字第

1090100058號函及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 109年6月19日雲警六後字第 1090300499

號函辦理。 

五、各委員現勘意見： 

第一案：「北港鎮博愛路 177巷 5、6號縣有宿舍」 

 委員 A： 

（一） 連棟中之 2棟 

（二） 不建議列冊追蹤：無文化資產價值。 

（三）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結果：無文化資產價值。 

 委員 B：  

（一） 連棟的邊間兩棟。 

（二） 不建議列冊追蹤。 

（三）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結果：經現場勘查，未發現具保存價值事項。 

 委員 C：  

（一） 連棟邊間兩棟。 

（二） 不建議列冊追蹤。 

（三）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結果：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第二案：「斗六市公正街 195巷警察宿舍群 30、32、36、75、77號」 

        「36號部份」： 

 委員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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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遊民收留所。 

（二） 不建議列冊追蹤。 

（三）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結果：頗有故事性發生的場所，值得探究其歷史沿革，

建議相關單位考量歷史研究的可能性。 

 委員 B： 

（一） 建議列冊追蹤，理由：戰後遊民收容所具稀有性。 

（二）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結果：特殊的建築類型，非常具有深入研究的價值。 

 委員 C： 

（一） 民 43年遊民收容所。 

（二） 建議列冊追蹤，理由：具社會當代性與故事包容性，特殊之空間構造、格

局，可修復後利用。 

（三）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結果：具歷史建築之價值。 

 

「30、32、75、77號部份」： 

 委員 A：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結果：現況判定無保存價值。 

 委員 B： 

（一） 不建議列冊追蹤，理由：無文化資產價值。 

（二）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結果：無文化資產價值。 

 委員 C：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結果：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六、現勘決議： 

編號 現勘案件/名稱 綜合現勘結果 

1 「北港鎮博愛路 177巷 5、6號縣有宿舍」 3票不建議列冊追蹤 

2 
「斗六市公正街 195巷警察宿舍群 30、

32、36、75、77號」 

(1)36號：2票建議列冊追蹤、1票不 

建議列冊追蹤。 

(2)30、32、75、77號：3票不建議

列冊追蹤。 

七、散會（下午 4時 0分） 


